國立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資格審查申請表
申請人：           	年級：      年級   學號：            
[bookmark: _GoBack]◎本班最低畢業學分數：
□初審合格(含當學期修習學分，請檢附歷年成績單)     □初審不合格
◎學術研究倫理測驗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論文計畫審查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發表論文列表
	論文題目
	學術期刊或學術研討會名稱
	發 表 日 期
	文章頁次

	
	
	
	

	
	
	
	

	
	
	
	

	請列出在本碩士班就讀期間發表於學術期刊、學術研討會等論文或通過審查未發表（需附證明）之學術論著至少1篇。
注意：所提供之論文需具有全文匿名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刊物或學術研討會(含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發表論文，並檢附學術刊物全文審查意見、刊登證明及刊物目錄影本；或學術論文摘要審查或全文審查意見。


◎語言能力文通過日期：       年       月       日(最遲畢業前完成)
◎學位論文初稿已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簽章：                               日期：
